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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985� � � � � � � � � � � �股票简称：淮北矿业 公告编号：临2022-059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北矿业” 、“发行人” 或“公司” ）公开发行30亿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或“淮22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

1744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 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开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简称为“淮22转债” ，债券代码为“110088” 。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

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9月16日（T+2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

金，能够认购中签后的1手或1手整数倍的可转债，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的相关规定，

放弃认购的最小单位为1手。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

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

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将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30亿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包销基数为30

亿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包销

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9亿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

额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

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告。 如果中止发行，将

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3、 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

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券

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券的次数合并计

算。

淮北矿业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原股东优先配售和网上申购已于2022年9月14日（T日）结

束，现将本次淮22转债发行申购结果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淮北矿业本次发行30亿元（300万手）可转债公司债券，发行价格为100元/张（1,000元/手），本次

发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22年9月14日（T日）。

二、发行结果

根据《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本次淮22转债发行总额为

30亿元，向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

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统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最终的发行结果如下：

1、 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网上优先配售数据， 最终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的淮22转债为2,489,350,

000元（2,489,350手），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82.98%。

2、 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申购结果及发行中签率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淮22转债为510,650,000元（510,650

手），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7.02%，网上中签率为0.00498591%。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网上申购信息，本次网

上申购有效申购户数为10,299,687户，有效申购数量为10,241,859,088手，即10,241,859,088,000

元，配号总数为10,241,859,088起讫号码为100,000,000,000-110,241,859,087。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9月15日（T+1日）组织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中签结果将在2022年9月16日（T+2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公告。申购者根据中签

号码，确认认购可转债的数量，每个中签号只能购买1手（即1,000元）淮22转债。

3、 本次发行配售结果情况汇总

类别

中签率/配售比例

（%）

有效申购数量

（手）

实际获配数量

（手）

实际获配金额（元）

原股东 100 2,489,350 2,489,350 2,489,350,00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0.00498591 10,241,859,088 510,650 510,650,000

合计 10,244,348,438 3,000,000 3,000,000,000

三、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淮22转债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四、 备査文件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投资者查阅发行人于2022年9月9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上刊登的《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投资者

亦可到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五、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发行人：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安徽省淮北市人民中路276号

联系人：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561-4956563、4955888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551-62207156、62207157

联席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长春市生态大街6666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3210832

联席主承销商：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29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组

联系电话：010-88300198

特此公告。

发行人：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5日

股票代码： 002724� � � � � � � � � � � �股票简称：海洋王 公告编号：2022-083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未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9月14日（星期三）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9月14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9月14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9月14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高新路1601号海洋王科技楼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兼董事会秘书陈艳女士

公司董事长周明杰先生因公务安排无法出席并主持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根据《公司

章程》有关规定，经董事长指定，由陈艳女士代为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6人，代表股份513,145,2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5.8022%。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0人，代表股份512,338,4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5.6988%；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806,8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5%；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

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8人，代表股份1,348,417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9%。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

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13,133,2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7%；反对12,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336,417股， 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01%；反对12,0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99%；弃权0股，占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张善端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关于2022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13,089,5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1%；反对12,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弃权43,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92,717股， 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692%；反对12,000股，占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99%；弃权43,700股，占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408%。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周燕、刘品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

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15日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磁谷科技”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636

号）。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证券简称为“磁谷科技” ，证券扩位简称为“南京磁谷科

技” ，证券代码为688448。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32.90元/股，

发行数量为1,781.53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89.076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00%。战略投资者承诺

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为89.0765万股，占发行总量的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

不向网下回拨。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1,847,535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网上发行数量为5,077,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3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16,924,535股。

根据《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096.73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

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1,692,500股）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0,155,035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60%，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7%；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6,769,5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40%，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8%。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254708%。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9月13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

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跟投机构为兴证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战略投资者实际认购结果如下：

（1）缴款认购股数：890,765股

（2）缴款认购金额：29,306,168.50元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6,689,762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220,093,169.80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79,738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2,623,380.20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0,155,035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334,100,651.50元

3、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1,670,506.17元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股

5、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元

二、网下限售账号摇号结果

根据《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9月14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

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号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1

”位数

9

末“

4

”位数

1976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磁谷科技A股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

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限售摇号的共有3,646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对

应的账户数量为365个。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6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712,372股，占网下最终发行数量的7.01%，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21%。本次网下限售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

表“网下限售摇号中签明细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79,738股，包销金额为2,623,380.20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47%，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本次发行总量的比例为0.45%。

2022年9月15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协议与承销协议的约定将余

股包销资金、战略配售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并

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

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销售交易业务总部股权资本市场处

联系电话：021-20370806、021-20370808

发行人：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5日

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彦技术” 、“发行人” 或“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805.6301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2022〕1787 号文注册通过。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

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3,805.6301 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570.844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15%。 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 320.7041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8.43%。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的差额 250.1404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

2,514.526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2.15%；网上发

行数量为 970.4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7.85%。 最

终网下、网上初始发行合计数量 3,484.9260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28.88 元 /股。

邦彦技术于 2022 年 9 月 14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A 股 970.40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方式、发行流程、回拨机制、申购及缴款等环节请投资者

重点关注，并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2022 年 9 月 16 日（T+2 日）披露的《邦彦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

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T+2 日）16:00 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

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

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9 月 16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

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

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

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

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述

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2 年 9 月 19 日 （T+3 日）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

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

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

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国信证券投资者平台在线签署的 《承诺

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

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

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

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

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有效报

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

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

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4 ,

311 , 763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35 , 943 , 084 , 500 股。 网上发行初步

中签率为 0 . 02699824% 。 配号总数为 71 , 886 , 169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71,886,16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3,703.95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

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 10%（348.50 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 2,166.026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2.15%；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318.9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37.85%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669412%。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T+1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

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15

日

邦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2022年6月13日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635号文

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

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21,303,795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25.00%。本次发行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为3,195,568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12,676,227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5,432,

000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9月16日（T-1日）上午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

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5日

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４

，

２２６．６６６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２５８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

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

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４

，

２２６．６６６７

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１６

，

９０６．６６６７

万股。

公开发行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

。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６３３．９９９９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５１４．８６６８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１

，

０７７．８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最终

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

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刊登的《赣州逸豪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Ｔ－１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

二、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Ｔ－１

日，周五）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

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网址：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

哈尔滨森鹰窗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森鹰窗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３７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４４２

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３７０．００

万股，本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８．２５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

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３５５．５０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根据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１５１．０３２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６．３７％

。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合计为

１５１．０３２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３７％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

配售的差额

２０４．４６７４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１４．６１７４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２．７６％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０４．３５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７．２４％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

量

２

，

２１８．９６７４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森鹰窗业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

行“森鹰窗业”股票

６０４．３５０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

方面，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哈尔滨森鹰窗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

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

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

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哈尔滨森鹰窗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

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 若不足

１

股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

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

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

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京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０

，

２８４

，

９０６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５２

，

１２２

，

５８２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０４

，

２４５

，

１６５

个，配号

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０４２４５１６５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哈尔滨森鹰窗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６２４．５６８９６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 即

４４３．８０００

万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７０．８１７４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总量的

５２．７６％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４８．１５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总量

４７．２４％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０１０９３２５９％

，申购

倍数为

４

，

９７２．８１７１１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

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哈尔滨森鹰窗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

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167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

1447号文予以注册。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保荐机构” 、“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如有）、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如本次

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

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

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

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中披露参与战略配售的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获配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

信息。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5,167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5.00%，本次公开发行后

公司总股本为 20,667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58.3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5.00%（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

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

售）。 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436.10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72.55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

战略配售情况（如有）将在 2022年 9月 21日（T+2日）刊登的《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 9月 16日（周五）14:00-16:00；

2.�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www.p5w.net）

全景路演（网址：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

报网，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15

日

鸿日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